
台
北
市
萬
華
區
青
年
國
電

「
社
長
改
造
r
A務
」

才拉

多β

(
W
L微微
佇
願
景

朱
豔
芳

之

朋
慷
自
已
的
社
區
，
營
造
祥
和
的
家
園

1
.

青
年
新
城
真
等
去
，
期
浮
有
沌
的
鑑
實
!
﹒

士
宣
、
斗
別
= 

由
於
工
商
業
與
科
技
文
明
的
快
速
發
展
，
促

使
經
濟
活
動
不
斷
繁
榮
進
步
，
人
口
集
中
與
都
市

化
現
象
日
趨
顯
著
，
加
以
資
訊
交
通
的
發
達
，
國

民
所
得
及
生
活
水
準
提
高
，
給
台
灣
社
會
帶
來
前

所
未
有
的
繁
華
景
象
。
然
而
，
也
因
而
帶
來
了
社

會
結
構
的
變
遷
、
價
值
觀
念
的
混
淆
、
道
德
倫
理

的
沒
落
等
負
面
影
響
，
直
接
、
間
接
促
使
社
會
治

安
日
趨
惡
化
，
犯
罪
現
象
益
形
複
雜
而
嚴
重
，
犯

罪
方
式
、
手
法
不
斷
翻
新
，
嚴
重
阻
礙
了
民
眾
追

求
祥
和
生
活
環
境
的
目
標
。
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隸
屬
萬
華
區
新
和
里
，
座
落

於
青
年
公
園
旁
，
面
積
四
萬
餘
平
方
公
尺
，
於
七

十
四
年
完
工
為
三
十
五
棟
十
二
樓
建
築
'
現
有
住

戶
二
千
戶
，
人
口
約
一
萬
餘
人
，
為
全
國
最
大
之

完
整
國
宅
社
區
。
本
社
區
平
時
即
透
過
健
全
之
互

助
會
組
織
，
落
實
社
區
各
項
軟
硬
體
之
建
設
改
善

與
維
護
，
並
獲
選
為
台
北
市
及
全
國
優
良
國
宅
社

區
。
本
文
謹
就
社
區
沿
革
概
況
與
組
織
運
作
、
重

大
興
革
與
建
設
、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規
劃
與
執
行
成

效
，
提
出
說
明
論
述
。

貳
、
社
區
沿
革
概
況
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屬
於
台
北
市
萬
華
區
新
和
里
，

座
落
於
青
年
公
園
邊
，
面
積
肆
萬
零
伍
佰
零
宣
平

方
公
尺
，
原
由
陸
軍
及
空
軍
七
個
老
舊
眷
村
改
建
，

於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底
完
工
(
如
圓
一
)
。
十
二
樓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. 
蕭
朝
盛

建
築
共
卅
五
棟
，
一
至
十
九
棟
由
陸
軍
、
空
軍
、

聯
勤
、
警
備
總
部
等
十
三
個
眷
村
合
併
遷
入
共
八

六
二
戶
，
並
依
國
軍
在
台
軍
眷
業
務
處
理
辦
法
規

定
設
有
青
年
新
城
自
治
會
，
提
供
軍
眷
服
務
。
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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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卅
五
棟
為
一
般
承
購
戶
，
來
自
全
省
市
，
四
面

八
方
，
共
九
三
一
戶
，
全
社
區
產
權
戶
數
一
七
七

四
戶
，
現
住
戶
有
二
千
二
百
餘
戶
，
人
口
數
約
壹

萬
餘
人
，
社
區
由
台
北
市
政
府
國
宅
處
於
民
國
七

十
七
年
八
月
十
二
日
依
法
輔
導
成
立
住
戶
互
助
互
制

員
會
，
協
助
國
宅
處
委
由
辦
理
事
項
，
迄
至
民
國
民

八
十
三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，
社
區
所
有
環
境
清
潔
、

4

安
全
衛
生
、
營
繕
建
設
、
管
理
費
收
取
、
人
員
進
什

用
考
核
、
維
護
經
營
等
，
一
切
由
委
員
會
全
權
自
年

RA 

主
。



青年國宅社區鳥轍圖圖

一
、
互
助
委
員
會
組
織

本
會
由
臺
北
市
政
府
國
宅
處
依
規
定
輔
導
青

年
圓
宅
社
區
住
戶
推
選
產
生
十
九
名
委
員
，
十
二

名
候
補
委
員
，
共
同
組
成
委
員
會
，
委
員
任
期
兩
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，
由
委
員
會
委
員
互
選
一
人
為

主
任
委
員
，
副
主
任
委
員
兩
人
，
監
察
人
一
人
，

以
及
本
會
依
顧
問
聘
用
辦
法
，
聘
用
會
務
顧
問
三

人
，
法
律
顧
問
三
人
等
組
成
。
口
出
設
總
幹
事
一
人
，

由
主
任
委
員
提
名
，
經
委
員
會
議
通
過
後
聘
任
之
。

視
實
際
需
要
設
會
計
一
人
，
幹
事
二
人
，
並
成
立
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組
織
，
以
維
護
住
戶
生
命
財
產
之

安
全
，
該
組
織
由
社
區
委
員
會
委
員
兼
任
之
。
同

時
為
配
合
社
區
重
大
興
革
工
程
與
活
動
，
得
視
需

要
，
成
立
專
案
小
組
任
務
編
組
，
負
責
專
案
工
作

之
推
展
。
(
社
區
組
織
架
構
如
圖
二
)

指
揮
線
|
|
|
監
督
綠

j
i
-
-

﹒
協
刺
線
|
|
|

台北市青年國宅社區住戶互助委員會

iEEb 山自 l

一
一
、
實
務
運
作
機
制

付
奏
員
會
議

本
會
議
運
作
程
序
，
踩
用
內
政
部
頒
布
之
會

議
規
範
，
本
會
自
委
員
會
成
立
起
每
月
定
期
召
開

土
、

4
4

委
員
會
議
，
會
議
記
錄
於
一
週
內
陳
送
國
宅
處
備
的
叫

查
，
並
公
告
住
戶
周
知
，
會
議
全
程
錄
影
，
便
於
展

查
證
，
特
別
重
視
會
後
決
議
案
之
處
理
。
除
全
體
胖

委
員
、
候
補
委
員
及
顧
問
參
加
外
，
並
邀
請
國
宅
峙

/ 

處
、
區
里
長
及
派
出
所
列
席
指
導
，
亦
就
相
關
議
十

題
反
映
意
見
，
做
立
即
之
溝
通
與
協
調
解
決
。
如
←

們
鬥
會
議
運
作
權
貴

委
員

.. 

參
與
任
務
編
組
、
專
案
小
組
、
會
務

諮
議
及
指
導
。

1

主
任
委
員

.. 

綜
理
會
務
，
召
集
委
員
會
議
，

會
務
作
會
報
，
專
案
會
議
，
以
及
對
外
代
表
互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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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
3
副
主
任
委
員
:
負
責
人
員
進
用
、
管
理
、

考
核
、
行
政
事
務
處
理
與
督
導
，
社
區
環
境
清
潔
、

安
全
衛
生
、
維
護
營
繕
、
建
設
購
料
。

4

監
察
.. 

監
督
會
務
運
作
，
進
度
績
效
，
及

中

會
計
財
務
。
華

5

總
幹
事
:
綜
理
一
切
會
務
。
民

間
間

6

顧
問
:
提
供
意
見
，
指
導
會
務
運
作
，
以
八

十七年間
刀

及
法
律
事
務
諮
議
等
。

日
會
務
理
吽
程
序



l

行
政
費
用
支
用
程
序

.. 

總
幹
事
↓
副
主
委

↓
監
察
↓
主
委
。

2

工
務
費
用
支
用
程
序

.. 

總
幹
事
↓
副
主
委

↓
監
察
↓
主
委
。

3

購
料
運
作
程
序

.. 

總
幹
事
↓
副
主
委
↓
監

察
↓
主
委
。

4

重
大
維
修
、
工
程
建
設
及
購
料
費
用
，
需

經
委
員
會
會
議
通
過
後
行
之
。

剛
會
務
人
員
興
趣
作
業
程
序

.• 

委
員
、
總

幹
事
↓
副
主
委
↓
監
察
↓
主
委
。

的
問
重
大
興
趣
事
件
一
帶
經
，
委
員
會
議
通
過
斌

一
丌
之
，
並
默
耕
相
朋
主
營
機
朋
表
播
。

三
、
社
區
經
費
來
源
與
運
用

U
U經
贊
來
源

•• 

本
會
依
規
定
將
次
一
會
計
年
度
之
工
作
計
畫
，

用
人
計
畫
，
及
經
費
收
支
計
畫
詳
附
明
細
表
，
說

明
報
請
國
宅
處
審
核
。
經
費
收
支
也
按
月
結
算
，

並
經
委
員
會
議
通
過
後
，
報
請
國
宅
處
核
備
，
並

公
告
給
住
戶
周
知
。
各
項
支
出
除
人
事
費
用
外
，

非
急
迫
性
需
要
凡
金
額
超
過
新
台
幣
壹
萬
元
，
必

須
經
過
委
員
會
議
決
議
，
陳
報
國
宅
處
備
查
，
互

助
會
經
費
向
金
融
機
構
開
設
專
戶
存
儲
'
不
得
因

人
事
或
組
織
之
變
動
，
對
特
定
人
給
予
特
殊
利
益
，

組
織
解
散
剩
餘
財
產
，
亦
不
得
以
任
何
方
式
歸
屬

於
任
何
人
或
私
人
團
體
，
其
主
要
來
源
有
下
列
四

項.. 

ω
圓
宅
處
提
撥
之
維
修
補
助
款
。

ω
公
共
空

間
服
務
設
施
收
入
，
及
其
存
款
草
息
收
入
。

ω
社

區
住
戶
負
擔
之
管
理
費

.. 

壹
樓
一
四
二
戶
，
每
戶

每
月
兩
佰
伍
拾
元
，
二
樓
至
十
二
樓
一
六
二
八
戶
，

每
戶
每
月
參
佰
元
，
總
共
伍
拾
貳
萬
參
仟
玖
佰
元
。

ω
國
宅
處
依
規
定
由
售
價
提
撥
二
﹒
五
%
管
理
維

護
基
金
。們H

社
區
福
利
金
支
用
項
目

•• 

巡
守
員
薪
資
、

獎
金
、
制
服
、
訓
練
、
保
險
等
費
用
。
停
車
措
施

維
護
費
用
，
社
區
資
源
回
收
費
用
，
社
區
辦
褔
利
、

文
康
、
公
益
活
動
費
用
，
其
他
及
經
委
員
會
議
決

議
之
項
目
。

的W
社
區
管
線
發
文
用
項
目

•• 

社
區
環
境
清

潔
之
維
護
(
含
清
潔
員
工
作
費
、
保
險
、
獎
金
、

工
作
用
品
費
用
)
，
發
電
機
維
修
、
清
水
東
浦
維

修
、
廢
水
一
張
浦
維
修
、
總
水
表
至
用
戶
之
間
的
設

備
維
修
，
消
防
設
施
維
修
，
化
糞
池
、
排
水
溝
清

L
』

、

4
4

運
、
污
穢
處
理
，
社
區
電
力
設
備
維
修
，
公
共
水
師

電
費
用
，
社
區
各
棟
水
池
、
水
塔
維
修
及
清
洗
費
展

用
，
社
區
公
共
供
水
管
、
排
水
管
、
糞
管
疏
通
維
叫
什

修
，
社
區
公
共
安
全
措
施
維
修
，
社
區
電
梯
意
外
峙

/ 

責
任
險
費
用
，
住
戶
對
講
機
公
共
設
備
維
修
，
電
十

梯
內
至
互
助
會
通
話
系
統
維
修
，
各
棟
廣
播
系
統
恥

維
修
，
社
區
綠
化
空
間
及
設
施
之
維
護
，
社
區
大

樓
公
共
天
線
維
修
，
維
護
人
員
例
假
日
輪
值
、
加

班
費
、
互
助
費
、
辦
公
處
所
行
政
運
作
費
用
，
其

他
及
經
委
員
會
會
議
決
議
之
項
目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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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一
一
、
重
大
興
革
與
建
設

(一)

λ、 A
i立夢

2企業
主化

芸經
宙間

皓資

商源
會有

務效
工運
作用

人員

建
立
完
整
人
事
資
料
，
實
施
上
下
班
打
卡
制
度
，

定
期
做
人
力
評
估
、
考
核
，
以
最
少
的
人
力
資
源
，

中華

叫
一
丌
政
黨
務
星
電
腦
化
﹒
訂
定
責
任
區
叫
一

分
，
分
層
負
責
，
作
業
表
格
化
，
流
程
一
元
化
，
八

以
達
到
隨
到
隨
辦
，
節
省
時
間
。
並
積
極
建
立
電
廿

腦
化
作
業
，
現
已
完
成
每
月
會
計
及
會
議
資
料
之
科

nA 

發
揮
最
高
的
效
率
。



建
檔
.. 

未
來
計
畫
將
全
社
區
之
資
產
與
行
政
資
料

全
部
納
入
電
腦
化
作
業
，
以
提
昇
互
助
會
之
服
務

作
業
效
率
與
品
質
。

們
開
制
訂
各
項
營
理
規
定.. 
現
行
經
委
員
會

訂
頒
使
用
的
計
有

.. 

i

台
北
市
青
年
國
民
住
宅
社
區
住
戶
互
助
委

員
會
組
織
章
程
。

Z

台
北
市
青
年
國
民
住
宅
社
區
住
戶
互
助
委

員
會
聘
請
顧
問
要
點
。

1

台
北
市
青
年
國
宅
互
助
會
福
利
金
分
配
運

用
保
管
管
理
要
點
。

4

台
北
市
青
年
國
民
住
宅
社
區
住
戶
互
助
委

員
會
僱
用
人
員
進
用
、
考
核
管
理
要
點
。

5

台
北
市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巡
守
人

員
作
業
規
則
。

6

台
北
市
青
年
國
宅
中
庭
徒
步
休
憩
區
管
理

辦
法
。1

地
下
室
停
車
管
理
要
點
。

8
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監
控
系
統
設
置

管
理
要
點
。

倒
維
謹
修
繕

.. 

水
電
採
取
全
責
勞
務
發
包
，

廿
四
小
時
馬
上
辦
，
並
節
省
用
人
費
用
達
二
分
之

一
強
。
電
梯
保
養
採
全
賣
發
包
並
責
陳
廿
四
小
時

服
務
及
在
會
所
輪
值
，
隨
叫
隨
到
，
訂
定
不
良
主

機
設
換
時
間
表
。

的
問
營
繕
建
設.. 

頂
樓
通
氣
管
加
裝

L

型
接

頭
，
水
池
加
裝
不
鏽
鋼
葦
，
頂
樓
電
梯
主
機
房
門

窗
加
遮
雨
棚
及
定
溫
排
風
機
，
房
屋
外
牆
及
外
管

破
損
工
程
，
公
共
走
廊
磁
磚
剝
落
補
修
工
程
，
化

糞
污
水
管
改
善
工
程
，
停
車
規
劃
工
程
，
社
區
綠

化
工
程
，
電
梯
主
機
設
換
工
程
，
電
梯
通
信
系
統

工
程
，
消
防
滅
火
器
設
換
，
廣
播
系
統
工
程
，
發

電
機
檢
修
工
程
，
中
庭
休
憩
區
規
劃
工
程
。

的
安
全
斯
主

•• 

公
共
空
間
定
期
安
全
檢
查
，

舉
辦
安
全
防
火
逃
生
講
習
，
加
強
廣
播
及
文
宣
，

警
衛
隊
定
時
巡
邏
，
社
區
每
季
定
期
噴
灑
消
毒
，

社
區
高
污
飢
荒
店
家
強
制
付
費
清
理
週
邊
水
溝
，
廢

機
車
定
期
清
理
，
各
棟
公
共
走
廊
堆
積
物
定
期
清

理
。
本
社
區
除
各
棟
委
員
外
，
社
區
組
織
有
守
望

相
助
警
衛
大
隊
負
責
定
點
不
定
時
巡
邏
維
護
社
區

居
民
生
命
財
產
之
安
全
，
轄
區
憲
響
也
全
天
候
不

定
時
巡
邏
及
查
訪
。

主
、

4
A﹒

叫
這
建
處
理
加
強
宣
導
及
廣
播
，
如
果
叮
叮

發
現
新
違
建
即
刻
前
往
疏
導
、
協
調
。
展

川W
其
他
協
助
中
正
、
萬
華
區
聯
維
有
線
電
叮
叮

視
製
作
，
有
關
老
舊
國
宅
社
區
問
題
探
討
，
以
及
司

政
府
未
來
國
宅
政
策
方
向
之
連
貫
性
節
目
。
參
與
十

萬
華
區
關
懷
青
少
年
問
題
座
談
會
，
並
提
供
參
考
扛

資
料
。
協
商
第
四
台
有
線
電
視
，
優
惠
社
區
住
戶
，

以
及
淨
化
空
間
，
回
饋
事
宜
。

多
元
化
社
區
活
動
，
融
合
生
命
共
同
體

付
精
神
文
化
建
設
:
為
提
昇
住
戶
精
神
生

活
及
文
化
品
質
，
社
區
中
庭
廣
場
闢
為
休
憩
區
，

日
間
提
供
給
學
子
活
動
，
夜
間
開
放
給
年
長
者
徒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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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
之
用
。
社
區
有
書
報
閱
覽
室
，
地
下
室
有
其
丘
、

球
場
，
供
社
區
住
戶
、
學
子
練
球
之
用
，
並
經
常

舉
辦
球
賽
及
與
其
他
球
隊
交
誼
。
社
區
並
提
供
場

地
開
設
婦
女
烹
飪
班
、
插
花
班
、
瑜
珈
班
、
手
工
中

藝
品
班
等
。
調
劑
住
戶
身
心
，
增
進
生
活
美
滿
，
時

藉
以
增
進
住
戶
情
誼
，
並
利
用
寒
暑
假
開
設
社
區
國

、

兒
童
書
法
、
美
勞
班
及
青
少
年
課
業
輔
導
，
以
增

L
V

進
青
少
年
才
藝
及
學
業
。
七

年

開
社
區
是
人
大
學

.• 

英
語
會
話
、
中
醫
病
六

n
刀



膳

同
寒
暑
假
兒
童
藝
文
班

.. 

英
文
、
作
文
、

書
法
、
美
術
、
手
工
藝
、
黏
土
、
桌
球
。

阿
頌
設
社
區
優
秀
子
女
嬰
學
金

.. 

成
立
遴

選
委
員
會
小
組
，
每
學
期
針
對
國
小
、
國
、
高
中

及
大
專
階
層
，
頒
發
績
優
獎
學
金
。

阿
甘
心
善
捐
贈
活
動
:
透
過
中
元
普
渡
，
發

動
社
區
住
戶
捐
贈
白
米
與
代
金
、
救
助
金
給
育
幼

院
、
養
老
院
、
低
收
入
戶
。

的
社
且
是
工
成
長
團
.. 

烘
培
、
日
語
、
瑜

珈
、
插
花
、
手
工
藝
、
禮
品
包
裝
。

的
門
野
外
郊
邊
放
一
丌
•• 

於
春
、
秋
兩
季
舉
辦

社
區
戶
外
旅
遊
活
動
，
以
融
合
感
情
，
增
進
互
動
。

川
成
立
「
獨
是
老
人
之
工
團
」

•• 

建
立
社

區
獨
居
老
人
檔
案
資
料
與
通
聯
網
絡
，
不
定
期
訪

視
，
並
提
供
即
時
援
助
。

三
、
「
綠
美
化
」
再
造
社
區

.. 

「
舊
愛
新
歡
」
更
新
家
園

從
無
知
(
不
知
道
什
麼
是
美
化
)
↓
興
奮
(
獲

選
為
八
十
五
年
度
綠
美
化
改
善
輔
導
社
區
)
↓
緊

張
(
計
畫
不
會
寫
，
預
算
不
會
申
請
，
義
工
沒
著

落
)
↓
繁
忙
(
要
開
會
研
商
，
招
商
議
價
，
講
習
貫

作
)
到
欣
喜
(
花
開
綻
放
，
綠
意
盎
然
，
彩
蝶
飛
梭
，

住
戶
認
同
參
與
)
，
藉
由
錫
榴
基
金
會
及
各
界
之

專
業
技
術
指
導
與
經
費
補
助
，
及
社
區
之
熱
心
人

士
與
有
限
財
力
配
合
，
為
「
關
懷
自
己
社
區
，
營

造
綠
意
家
園
」
的
社
區
改
善
再
造
平
程
邁
出
成
功

腳
步
。於

接
獲
入
選
通
知
後
，
即
在
互
助
委
員
下
成

立
了
「
綠
美
化
推
動
小
組
」
積
極
展
開
綠
化
之
新

生
工
作
，
並
透
過
社
區
委
員
會
之
宣
導
，
溝
通
歧

見
，
誘
導
住
戶
共
同
參
與
，
分
別
成
立
了
「
綠
美

化
改
善
義
工
團
」
(
如
圓
三
)
，
共
有
成
員
百
餘
人
，

一
致
為
社
區
綠
美
化
，
提
昇
居
家
環
境
品
質
而
群

策
群
力
。
全
程
在
專
家
的
技
術
指
導
，
「
推
動
小

組
」
的
多
方
參
觀
學
習
，
開
會
研
討
，
整
個
改
善

計
畫
礙
於
財
力
限
制
乃
就
現
有
地
域
空
間
，
以
公

共
綠
地
為
重
點
，
其
重
點
包
括
色
彩
多
樣
化
，
視

線
開
放
化
和
景
觀
立
體
化
，
同
時
透
過
實
作
教
學
，

使
住
戶
暸
解
社
區
環
境
賞
析
與
改
善
要
領
及
維
護

管
理
技
巧
，
並
藉
由
現
場
實
作
D
I
Y
'

達
到
寓

教
於
樂
及
共
同
參
與
和
增
進
共
識
的
效
果
。

社區改造「綠美化義工團」

有
了
「
第
一
次
」
的
經
驗
，
復
於
隔
年
在
錫

榴
基
金
會
、
建
設
局
及
中
華
盆
花
協
會
的
輔
導
下
，

進
行
「
舊
愛
新
歡
」
的
盆
栽
更
新
教
學
與
改
善
活

動
，
置
重
點
於
改
善
住
戶
居
家
的
環
境
重
整
，
配

合
社
區
電
子
化
監
控
系
統
落
成
的
導
覽
活
動
與
有
科

獎
徵
答
，
使
住
戶
充
分
了
解
社
區
的
軟
硬
體
建
設
叭

與
守
望
相
助
具
體
作
為
與
精
神
。
八

十七年n
刀

肆
、
社
噩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執
行
作
為

與
成
效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和J

圈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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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社
區
環
境
特
性

付
社
區
面
積
廣
達
四
萬
平
方
公
尺
，
現
有
十

二
層
國
宅
三
十
五
棟
，
分
住
二
千
二
百
餘
戶
，
居

民
逾
萬
餘
人
，
為
台
北
市
大
型
之
社
區
。

叫
住
宅
建
築
為
開
放
型
之
國
宅
社
區
，
週
邊

皆
為
交
通
要
道
，
四
通
八
達
，
隱
密
{
有
全
性
較
低
，

宵
小
歹
徒
易
於
入
侵
。

向
社
區
成
員
，
幼
童
婦
孺
眾
多
，
安
危
難
求

自
保
。剛

中
低
收
入
戶
較
多
，
精
壯
者
，
日
需
外
出

謀
生
，
確
有
後
顧
之
憂
。
基
於
上
述
弱
勢
因
素
，

不
得
不
採
取
結
合
保
全
人
力
及
構
建
科
學
化
電
子

監
控
系
統
，
以
遂
行
守
望
相
助
維
護
社
區
居
家
安

全
的
措
施
，
謹
驢
陳
如
後
。

二
、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真
體
措
施
(
如
圖
四
、

圖
五
)

付
凝
聚
全
民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精
神.. 
運
用
廣

播
系
統
，
將
社
區
經
常
發
生
之
不
安
全
事
故
，
適

切
宣
導
全
體
住
戶
，
提
高
居
安
思
危
自
覺
觀
念
，

形
成
共
識
。

口
利
用
社
區
衛
星
頻
道
播
放
守
望
相
助
、
敦

親
睦
鄰
各
項
安
全
防
護
等
影
帶
，
提
高
住
戶
憂
患

意
識
。尚

不
定
期
舉
辦
社
區
住
戶
安
全
防
護
及
婦
女
、

幼
童
防
身
安
全
、
防
止
竊
盜
、
消
防
安
全
等
講
座
，

以
達
遇
事
處
變
不
驚
，
冷
靜
處
理
之
境
界
。

何
建
立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衛
星
電
子
安
全
監
控

系
統

.. 

內
容
包
含
保
全
門
禁
、
衛
視
監
控
、
消
防

警
聯
防
、
電
訊
網
路
等
設
施
。

系
統
、
廣
播
系
統
、
車
輛
管
制
、
電
梯
系
統
、
憲

青年社區「守望相助」監控中心圖四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「守望相助」衛星電子安全

監控系統

圓五

wo 
n
且

可
4

同
自
動
搖
控
柵
欄
.. 

四
週
通
道
，
建
立
柵
欄

九
處
，
並
配
置
衛
生
電
子
照
相
錄
影
安
全
網
路
系

統
，
由
保
全
人
員
日
夜
監
控
人
車
動
態
，
及
時
處

理

心W強
化
消
防
設
施
.. 

火
薔
訊
號
與
廣
播
系
統

連
線
，
爭
取
最
早
的
三
分
鐘
」
，
通
告
全
體
住

u
h

戶
。
全
部
三
十
五
棟
火
警
受
訊
器
，
納
入
監
控
中
U
U

心
﹒
並
逐
棟
逐
層
測
試
良
好
。
全
面
檢
查
(
更
新
)
八

各
棟
樓
層
住
戶
室
內
、
外
之
火
警
感
知
器
。
更
新
廿

火
警
受
訊
主
機
。
增
設
國
宅
週
邊
通
道
消
防
滅
火
科

n
刀



器
三
十
真
(
由
里
長
提
供
，
住
戶
認
養
制
)
。

例
門
禁
、
電
梯
監
控
系
統

.. 

各
棟
大
門
，
全

部
更
新
自
動
電
子
門
鎖
，
及
住
戶
門
禁
對
講
機
一
、

七
七
四
具
，
效
果
良
好
。
大
門
、
電
梯
及
室
外
巷

道
、
公
共
休
閒
空
間
裝
設
衛
星
電
子
照
相
監
控
設

施
一
三
六
真
，
防
止
歹
徒
入
侵
，
並
利
於
追
蹤
、

錄
影
存
證
。
運
用
衛
星
電
視
頻
道
網
路
，
各
棟
住

戶
在
自
宅
電
視
機
任
何
時
間
皆
可
暸
解
該
棟
及
全

社
區
各
處
實
況
安
全
動
態
。
如
歹
徒
入
侵
任
何
一

棟
電
梯
內
，
非
法
傷
害
、
性
騷
擾
等
，
監
控
中
心

瞭
如
指
掌
，
機
動
保
全
人
員
立
即
馳
援
並
通
知
警

察
機
關
支
援
。
電
梯
維
修
公
司
技
術
員
常
駐
社
區
，

若
有
故
障
事
故
，
即
刻
搶
修
。
停
電
時
，
各
棟
電

梯
皆
設
有
自
動
發
電
機
，
五
秒
鐘
內
立
即
供
電
搶

救
系
統
，
發
電
機
每
月
檢
測
，
保
持
正
常
運
作
狀

態

的
瓦
斯
安
全
檢
測.. 

委
請
大
台
北
瓦
斯
公
司
，

對
社
區
住
戶
、
瓦
斯
設
備
全
面
定
期
測
試
，
互
助

會
配
合
監
督
。
各
棟
室
外
「
瓦
斯
安
全
閥
」
定
期

經
常
派
員
檢
查
。
瓦
斯
公
司
工
程
人
員
執
行
工
作
、

時
，
須
佩
帶
社
區
互
助
會
製
作
之
識
別
證
'
以
求

安
全
。例

水
電
設
施
維
護

.. 

委
請
齊
得
水
電
公
司
，

派
員
經
常
全
面
維
護
搶
修
。
抽
水
馬
達
供
電
線
路
，

由
水
電
γ
薩
常
維
護
(
修
)
，
確
保
堪
用
狀
態
，
防

止
超
載
危
險
!
蓄
水
池
、
定
期
清
洗
、
加
蓋
、
加

鎖
，
並
列
入
保
全
巡
邏
。

例
廣
播
電
訊
系
統

.. 

發
生
任
何
影
響
住
戶
安

全
之
重
大
事
故
，
衛
星
監
控
系
統
發
覺
，
即
刻
廣

播
(
通
報
)
該
棟
或
全
體
住
戶
，
並
於
必
要
時
採
取

機
動
保
全
速
往
，
以
達
全
員
打
擊
犯
罪
與
防
範
於

未
然
措
施
。
社
區
監
控
系
統
及
常
用
重
要
安
全
機

構
電
話
發
放
各
住
戶
週
知
。
社
區
重
要
活
動
，
適

切
廣
播
，
病
患
急
救

.. 

監
控
中
心
，
如
接
到
住
戶

有
緊
急
重
病
患
電
話
，
即
刻
協
助
電
告
「
一
一
九

」
派
車
救
援
，
老
弱
者
護
送
醫
院
。

俏
保
全
系
統.. 

由
保
全
公
司
之
精
壯
保
全
員
，

日
夜
巡
守
各
樓
層
及
安
全
死
角
。
四
週
柵
欄
及
衛

星
電
子
照
相
監
控
系
統
，
由
保
全
員
日
夜
監
控
動

態
。
高
功
率
無
線
對
講
連
絡
系
統
，
監
控
中
心
與

管
區
憲
警
機
關
密
切
配
合
警
網
深
入
社
區
支
援
巡

守
，
維
護
整
體
安
全
。
社
區
住
戶
若
赴
金
融
機
關

土
、

4
4

領
取
巨
款
，
可
委
請
保
全
人
員
護
送
。
社
區
住
戶
一
一

、
深
夜
返
家
，
為
安
全
故
可
委
請
保
全
人
員
護
送
。
展

適
切
排
解
糾
紛
，
消
研
事
故
於
無
形
。
叮
叮

俏
安
全
諮
詢
每
月
委
員
會
，
請
保
全
公
司
司

提
報
安
全
檢
討
報
告
，
適
時
加
強
改
進
。
不
定
期
十

舉
辦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幹
部
檢
討
會
報
，
適
時
檢
討
恥

改
善
安
全
事
宜
。
憲
警
機
關
不
定
期
巡
邏
並
提
供

改
善
資
料
。
社
區
委
員
、
里
、
鄰
長
不
定
期
提
供

訊
息
，
以
資
改
進
。

三
、
社
區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工
作
規
範

付
佳
務

•• 

L

執
行
本
社
區
門
禁
巡
守
以
維
護
公
共
安

全
、
秩
序
、
安
寧
及
環
境
衛
生
。

2

車
輛
及
交
通
管
制
。

3
.
突
發
事
件
處
理
及
違
建
、
噪
音
、
污
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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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勸
導
舉
發
。

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4

與
治
安
單
位
密
切
聯
繫
、
互
相
支
援
，

全
力
消
除
社
區
內
各
種
違
警
行
為
，
及
犯
罪
事
件
。

E

其
他
交
辦
事
項
。

6
.
組
織
系
統
如
圓
六
。



圖
六

隊

。
巡
邏
區
成
較
圍

.. 
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。

同
指
揮
胸
懷

•• 

1

巡
守
隊
設
隊
長
一
人
，
在
副
主
委
(
不
在

時
由
總
幹
事
代
)
督
導
下
，
指
揮
全
體
巡
守
員
執

勤
，
副
主
委
對
巡
守
工
作
，
向
委
員
會
負
責
。

Z

巡
守
隊
長
與
管
區
派
出
所
、
管
理
站
駐
衛

警
隨
時
密
切
聯
繫
'
並
接
受
地
區
警
察
單
位
工
作

指
導
與
勤
務
督
導
。

1

巡
守
人
員
接
受
警
察
分
區
之
各
項
勤
務
講

習
。

4

遇
重
大
事
故
，
巡
守
隊
長
或
值
班
巡
守
人

員
先
通
報
一
一
(
)
，
以
爭
取
時
妓
並
迅
即
回
報
互

助
會
。剛

職
責

•• 

i

巡
守
隊
長

﹒
負
責
巡
守
工
作
成
敗
責
任
。

﹒
巡
守
人
員
工
作
督
導
、
考
核
及
僱
用
解
約

全
一
之
建
議
。

保
一
﹒
服
勤
前
任
務
提
示
、
配
備
檢
查
，
服
勤
中
，

隨
時
巡
視
是
否
認
真
服
動
，
服
勤
後
，
填
寫
工
作

日
誌
(
工
作
狀
況
及
巡
守
人
員
違
規
事
項
、
巡
守

隊
長
必
須
逐
項
填
寫
)
報
核
。

﹒
巡
守
人
員
勤
務
排
定
與
調
動
。

﹒
隊
長
公
出
或
請
假
時
代
理
人
之
指
定
。

Z

巡
守
人
員

﹒
按
分
配
工
作
及
作
業
規
定
認
真
執
勤
。

﹒
裝
備
物
品
維
護
保
管
。

﹒
臨
時
交
辦
事
項
。

同
巡
?
除
人
員
編
組•• 
就
現
有
巡
守
人
員
，

依
任
務
需
要
編
成
值
勤
巡
守
、
備
勤
小
組
各
一
，

必
要
時
機
動
調
整
。

的
巡
?
勤
務
方
式
及
工
作
葵
幫

l

各
崗
哨
值
勤
時
間
，
社
區
四
周
出
入
口
，

社

每
日
二
十
四
小
時
(
一
一
一
班
制
)
值
勤
。
一
叫

Z

門
禁
及
巡
守

.. 

展

﹒
巡
守
採
定
點
不
定
時
交
錯
方
式
進
行
，
以
悴

耳
，

地
面
、
屋
頂
、
地
下
室
死
角
為
巡
邏
重
點
，
並
不
峙

定
時
重
點
巡
邏
，
及
不
定
時
巡
邏
社
區
四
週
馬
路
十期

內
線
。﹒

進
出
口
車
輛
如
載
有
危
險
品
、
社
區
公
物
，

或
形
跡
可
疑
者
應
即
查
驗
，
無
問
題
始
可
放
行
。

﹒
社
區
內
車
輛
通
行
及
停
車
地
點
應
認
真
管

制
，
防
止
非
社
區
車
輛
擅
自
闖
入
引
發
事
端
。

﹒
守
望
巡
守
依
巡
守
路
線
，
採
打
卡
鐘
巡
簽

(
頂
樓
十
五
處
，
地
面
八
處
)
，
翠
晨
由
副
主
委
檢

查
巡
守
卡
帶
查
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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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車
輛
及
交
通
管
制

﹒
管
制
各
型
車
輛
一
律
憑
車
輛
通
行
證
進
入

社
區
。﹒

凡
進
入
社
區
車
輛
不
按
規
定
停
放
，
應
予
制

勸
導
改
正
，
不
受
勸
導
者
登
記
車
號
、
事
故
發
生
叫
一

時
間
、
地
點
，
報
請
管
理
組
進
一
步
疏
導
。
八

4

突
發
事
件
處
理
及
違
建
、
噪
音
、
污
染
勸
吋

導
舉
發
，
除
突
發
重
大
緊
急
事
件
，
立
即
先
報
派
科

日

μ



出
所
外
，
餘
悉
依
下
列
規
定
處
理
之
。

﹒
車
輛
肇
事
.. 

ω
保
持
現
場
原
狀
作
勿
變
動
，

並
速
報
處
理
。
ω
如
有
傷
者
即
通
知
一

-
O
速
派

車
送
醫
。

ω
疏
導
圍
觀
群
眾
，
維
持
交
通
流
暢
。

仙
警
方
處
理
時
勿
參
與
意
見
，
以
免
引
起
糾
紛
。

@
歹
徒
滋
事

.. 

緊
急
集
合
巡
守
人
員
支
援
，

做
適
當
處
理
，
並
報
警
。
保
持
鎮
定
，
機
智
應
變
，

採
取
正
常
防
衛
，
等
待
後
援
。

@
門
毆.. 

勿
介
入
紛
爭
，
並
注
意
本
身
安
全
，

盡
力
調
解
，
必
要
時
報
警
處
理
。

@
竊
盜

.. 

ω
車
輛
失
竊

.. 

協
助
失
主
迅
速
報

警
，
如
其
保
險
公
司
派
員
調
查
時
，
據
實
陳
述
。

ω
發
現
竊
嫌

.. 

即
聯
絡
其
他
巡
守
人
員
跟
蹤
，
一

經
查
獲
送
警
處
理
。

ω
住
戶
或
其
他
人
員
逮
獲
之

竊
嫌
，
一
律
送
警
處
理
。

﹒
火
災

.. 

ω
發
現
火
災
速
電
一
一
九
，
同
時

緊
急
使
用
滅
火
器
，
並
報
告
有
關
單
位
，
通
知
住

戶
參
加
救
火
。

ω
防
止
宵
小
乘
機
打
劫
財
物
及
破

壞
設
施
。

ω
疏
散
聞
觀
群
眾
。

@
意
外
傷
亡

.. 

ω
迅
速
報
響
，
並
通
知
一
­

O
即
派
醫
護
人
員
，
救
護
傷
者
。

ω
保
持
現
場
原

狀
，
以
便
警
方
處
理
。

ω
疏
散
聞
觀
群
眾
。

﹒
損
毀
公
物

.. 

ω
當
場
查
獲
損
毀
公
物
者
，

帶
至
社
區
管
理
站
或
報
請
主
管
單
位
照
價
索
賠
。

ω
如
係
故
意
損
毀
者
，
除
照
價
索
賠
外
，
並
送
警

處
理
。﹒

攤
販
侵
入
社
區

.. 

ω
注
意
防
止
攤
販
侵
入

社
區
叫
賣
，
擾
亂
住
戶
安
寧
及
環
境
污
染
。

ω
對

巴
侵
入
之
攤
販
，
勸
導
出
場
，
必
要
時
予
以
驅
離
。

ω
不
聽
勸
導
之
攤
販
，
報
警
處
理
。

﹒
違
建

.. 

ω
值
勤
及
巡
邏
時
，
應
注
意
四
周

有
無
新
違
建
，
如
有
立
即
報
告
管
理
站
及
本
會
舉

發
。
ω
必
要
時
對
違
建
戶
予
以
疏
導
，
但
避
免
正

面
衝
突
。

﹒
噪
音.• 

社
區
內
較
大
噪
音
妨
害
住
戶
安
寧
，

即
予
勸
止
並
舉
發
。

﹒
污
染.. 

ω
凡
發
現
地
面
牆
上
空
氣
中
污
染
，

儘
可
能
找
出
污
染
源
，
予
以
勸
導
改
善
，
如
情
況

嚴
重
，
又
不
願
接
受
勸
導
改
善
者
，
即
予
以
舉
發
。

ω
社
區
內
不
得
張
貼
文
宣
、
廣
告
、
標
語
，
中
庭

不
得
搭
設
蓮
架
。

制
巡
?
區
域
內
之
保
全
設
施

社

l

社
區
週
邊
設
有
九
處
柵
欄
、
電
子
照
相
監
制

控
系
統
十
八
具
。
展

Z

社
區
住
宅
內
部
，
每
棟
門
禁
及
電
梯
，
均
件

設
有
電
子
監
控
系
統
四
一
具
。

4

1

監
控
中
心
設
有
十
八
部
電
視
網
路
，
與
巡
十

守
隊
員
無
線
電
話
密
切
連
絡
。
心
←

4

社
區
住
戶
打
開
收
視
頻
道
，
均
可
瞭
解
社

區
安
全
實
況
，
每
位
住
戶
都
形
同
社
區
之
巡
守
員
。

的
在
職
訓
練

•• 

l

新
進
之
巡
守
員
施
以
職
前
訓
練
及
在
職
訓

練
，
以
勤
務
重
點
教
育
為
主
，
機
會
教
育
為
輔
。

2

工
作
表
現
欠
佳
，
情
緒
低
落
之
巡
守
人
員
，

由
巡
守
隊
長
及
副
主
任
委
員
過
時
予
以
疏
導
，
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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勸
不
俊
者
予
以
解
僱
。

州
州
工
作
梭
討.• 

巡
守
隊
長
於
每
月
應
集
合

全
體
休
勤
巡
守
人
員
開
會
，
檢
討
工
作
得
失
及
應

改
進
事
項
，
並
請
副
主
委
出
席
指
導
。
制

民

四
、
實
施
後
成
效
(
如
圍
七
、
圖
八
)
國

、

本
社
區
在
委
員
會
及
專
業
小
組
的
精
心
規
劃

'
L
V

多
方
比
價
調
價
下
，
配
合
原
先
配
置
的
衛
星
有
線
七

年

配
視
網
路
系
統
，
結
合
保
企
人
員
廿
四
小
時
巡
邏
六

n
刀



警
戒
及
社
區
聯
防
守
望
相
助
，
完
成
「
社
區
安
全

電
子
監
控
系
統
」
'
整
個
系
統
只
花
費
一
百
多
萬

元
即
設
置
完
成
，
社
區
內
目
前
共
有
一
百
卅
六
個

監
控
點
，
涵
蓋
走
道
、
電
梯
、
轉
角
、
死
角
、
各

大
樓
及
社
區
出
入
口
，
每
個
監
控
點
都
裝
有
一
部

錄
影
機
，
並
與
社
區
監
控
中
心
連
線

.• 

社
區
各
監

控
點
的
攝
影
機
，
每
天
廿
四
小
時
會
把
周
遭
動
態

全
部
錄
影
存
證
'
且
保
持
七
天
的
歷
史
資
料
，
這

些
影
像
經
由
社
區
有
線
電
視
地
下
電
纜
傳
輪
到
監

控
中
心
，
在
中
心
值
勤
的
保
全
人
員
一
旦
發
現
異

常
狀
況
，
立
刻
以
無
線
電
對
講
機
通
知
在
社
區
中

機
動
巡
邏
的
保
全
人
員
，
就
近
了
解
，
排
除
狀
況
。

除
了
監
控
中
心
的
保
全
人
員
，
社
區
內
所
有
住
戶

也
可
以
透
過
此
系
統
守
望
相
助
，
即
每
個
住
戶
都

可
以
經
由
家
中
的
有
線
電
視
收
看
各
監
控
點
的
即

時
動
態
(
不
同
的
頻
道
可
以
收
看
不
同
的
監
控
點
)
，

並
於
發
現
異
常
狀
況
時
，
立
刻
通
報
監
控
中
心
，

或
自
行
採
取
因
應
措
施
;
監
控
中
心
的
保
全
人
員

若
打
瞌
睡
或
擅
離
職
守
，
也
難
逃
住
戶
的
電
眼
監

視
，
就
連
全
辦
公
室
的
一
舉
一
動
也
脫
不

7
住
戶

的
監
督
。

啟
用
至
今
，
已
成
為
各
單
位
觀
摩
學
習
的
對

象
，
前
內
政
部
葉
部
長
及
台
北
市
警
察
局
等
單
位

都
曾
蒞
臨
視
導
，
並
多
次
舉
辦
觀
摩
講
習
(
如
圓

八
)
，
已
成
功
地
嚇
阻
歹
徒
作
業
，
並
還
數
度
遠

獲
現
行
犯
.• 

如
有
社
區
住
戶
在
電
梯
內
張
貼
污
醜

文
字
，
意
圖
挑
撥
委
員
會
形
象
，
即
經
由
監
視
錄

影
帶
查
獲
;
另
有
冒
充
瓦
斯
公
司
服
務
人
員
，
企

圖
進
入
住
家
大
樓
內
兜
售
商
品
，
經
由
住
戶
電
視

中
發
現
，
通
知
保
全
人
員
給
予
驅
離
;
還
有
不
明

車
輛
衝
撞
社
區
柵
欄
系
統
後
，
企
圖
逃
逸
，
亦
是

經
由
監
控
錄
影
，
讓
它
無
所
遁
形
。
經
歸
納
具
體

成
效
如
下

l

社
區
實
施
監
控
系
統
後
，
從
此
不
再
遭
到

宵
小
入
侵
民
宅
。

2

社
區
婦
女
、
兒
童
不
再
遭
到
騷
擾
侵
害
。

1

社
一
區
公
共
設
施
也
不
再
遭
到
破
壞
。

五
、
結

五
口

=
=
口

不
經
一
番
寒
澈
骨
，
焉
得
梅
花
撲
鼻
香
，
整

個
社
區
再
造
改
善
工
程
，
從
惶
恐
無
助
，
住
戶
質

疑
反
彈
，
到
獲
得
認
同
回
響
初
嚐
果
實
，
可
說
歷

經
了
酸
辣
苦
甜
!
但
持
續
改
善
與
永
續
經
營
，
將

青年國宅社區推動社區改造

成效斐然
圖七青年國宅社區推動「守望相助」

獲各界認同

圖八

期二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-129一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是
我
們
共
同
的
願
景
。

在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方
面
，
兼
顧
基
礎

民
生
建
設
維
護
工
程
，
利
潤
褔
利
，
以
及
文
化
精

神
倫
理
三
方
面
，
並
以
企
業
化
經
營
，
納
入
社
區

管
理
，
以
住
戶
為
主
體
，
秉
承
李
總
統
登
輝
先
生
「

民
主
、
民
意
、
建
立
生
命
共
同
體
」
之
理
念
。
本

社
區
承
各
級
長
官
指
導
，
並
經
歷
屆
委
員
、
工
作

人
員
、
地
方
賢
達
，
彈
精
竭
慮
，
攜
手
並
屑
，
依

社
區
需
求
，
配
合
實
際
狀
況
發
展
，
落
實
各
項
建

設
，
培
養
居
民
對
社
區
的
認
間
，
凝
聚
社
區
住
戶
，

互
信
、
互
愛
的
生
命
共
同
體
意
識
，
建
立
一
個
富

而
有
禮
，
富
而
有
義
，
富
而
有
情
的
社
會
。

在
推
展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方
面

.• 

本
社
區
群

策
群
力
苦
心
營
建
「
守
望
相
助
」
安
全
系
統
與
「

心
靈
改
造
」
之
軟
硬
體
設
施
，
雖
已
初
具
雛
型
，

但
因
於
有
限
財
力
、
人
力
資
源
，
實
難
臻
週
全
.• 

幸
賴
各
級
長
官
單
位
的
鼎
力
襄
助
，
使
我
們
有
持

續
向
前
的
助
力
，
孕
育
一
個
大
同
社
會
理
想
社
區

家
園
將
是
我
們
永
續
經
營
的
目
標
。

家
家
守
望
來
相
助
，
人
人
安
居
叉
樂
業.• 

全
家
外
出
鎖
門
窗
，
竊
盜
想
進
行
不
通
。

警
民
合
作
張
電
網
，
歹
徒
犯
法
無
處
逃.• 

維
護
治
安
你
我
他
，
打
擊
犯
罪
靠
大
家
。

檢
舉
壞
人
理
應
當
，
維
護
治
安
功
一
樁.. 

為
人
切
勿
有
惡
念
，
害
人
害
己
誤
終
身
。

敦
親
睦
鄰
建
感
情
，
左
鄰
右
舍
勝
遠
親.. 

互
助
合
作
最
可
貴
，
彼
此
照
顧
保
平
安
。

預
防
犯
罪
作
得
妞
，
社
會
安
寧
方
可
保.• 

改
善
生
活
新
環
境
，
提
昇
居
家
好
品
質
。

關
懷
自
己
的
社
區
，
營
造
祥
和
的
家
園.. 

青
年
新
城
真
善
美
，
期
待
共
同
來
分
享
。

願
以
此
共
勉
!

(
本
文
作
寄
:
朱
豔
券
、
簫
朝
盛
(
力
別
持
任
青
年

國
宅
社
區
互
勛
委
員
會
顧
問
覺
主
任
奏
員
)

參
考
資
料
.. 

L
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守
望
相
助
工
作
簡
報
台
北
市

政
府
警
察
局
萬
華
分
局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
月
十
二
日

2
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執
行
綠
美
化
成
果
報
告
書
錫

榴
綠
化
基
金
會
、
台
北
市
政
府
建
設
局
民
國

八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
q
a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執
行
舊
愛
新
歡
成
果
報
告
書

錫
榴
綠
化
基
金
會
、
台
北
市
政
府
建
設
局
、
中

社

華
盆
花
協
會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十
一
月
十
二
日
區

4

中
國
時
報
青
年
國
宅
保
全
一
級
棒
民
國
八
展

十
六
年
十
一
月
三
日
悴

五
t

E

青
年
日
報
青
年
國
宅
社
區
二
十
四
小
時
監
視
第

、

錄
影
，
保
全
一
級
棒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十
一
月
恥

十
六
日
二

期

6

自
由
時
報

級
棒

青
年
國
宅
保
全
，
全
方
位
監
控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九
日

-130一月六年七十八國民華中




